
2010.10  中国财政 29

厅局长论坛

山东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把支持新

能源发展和节能减排作为促进科学发

展的重要抓手，切实发挥财政政策和资

金的导向作用，有力推动了“十一五”节

能 减 排目标 任 务 的 完 成。2006—2008

年，全省万元 GDP 能耗累计降低13.8%，

COD 和 SO2 排放量累计削减率分别达到

11.86% 和15.53%，连续两年超额完成任

务，综合考评位居全国前列。

一、加大财政投入，切实满

足新能源和节能减排资金需要

近年来，山东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

筹措资金，不断完善资金运行保障机制，

加大对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的投入，切实

发挥了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。2009 年以

来，全省各级财政已实现新能源和节能

减排支出 50.24 亿元（含中央专项补助），

比上年同期增长 62.54%，有力推动了各

项工作的开展。

在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方面，2009

年，省级安排资金 2.95 亿元，大力支持

太阳能光热利用、生物质能源利用、新

能源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等。截至目前，全

省新能源企业已达到 2000 多家，实现工

业增加值1300 亿元。太阳能热利用面积

达到1500万平方米，位居全国第一。从

2010 年起省级财政将设立新能源产业发

展专项资金，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产业

的支持力度。

在 支 持 节 能 方 面，2008、2009 年，

省级财政筹措资金15.04 亿元，大力支

持淘汰落后产能、节能高新技术产业化、

节能技术改造、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，

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提前一年半超额完成

国家下达的“十一五”小火电机组关停任

务。2010 年，财政支持的节能技改项目

将实现节能量430 多万吨标准煤。加快

推广高效照明产品，全年有望推广节能

灯600万支以上，超额 50% 完成国家下

达任务。

在支持减排方面，2009 年省级整合

资金 20 多亿元，大力支持水和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，努力推动污染物减排目标的

实现。上半年，全省共完成减排项目940

个，COD 和 SO2 排放量分别削减 4.55万

吨、10.74万吨，提前一年半完成“十一五”

发电机组脱硫设施建设任务。

二、创新运作方式，提高新

能源和节能减排财政资金使用

效益

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，山东省各

级财政部门积极改变工作思路,创新资

金使用方式，注重发挥财政资金“四两拨

千斤”的作用。

一是积极采用“以奖代补”方式，充

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作用。近年来，

山东省先后出台节能奖励办法、污染物

减排和环境改善考核奖励办法、省级机

关节能降耗考核奖励办法等一系列制度

办法，对在节能减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

献的市、党政机关、企业和个人给予奖

励，建立全方位的激励机制，极大调动了

社会各方面的节能减排积极性。从 2008

年起每年安排资金 2.01亿元，对污染物

总量减排较多、重点企业和城镇污水处

理厂有效监管、重点河流水质明显改善、

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成绩突出的市给予奖

励 ；对党政机关节电、节水、节约交通费

等给予支持，鼓励党政机关单位开展节

能降耗活动 ；对单位产品（产值）能耗保

持全国领先水平、当年实现节能量在 4

万吨标准煤以上的节能突出贡献企业给

予奖励。

二是创新财政补贴方式，充分发挥

财政资金引导作用。为加快推广太阳能

建筑一体化，从 2007 年起省级财政通过

财政补贴消费者投入 30—50% 的方式，

支持宾馆、学校推广使用太阳能集热系

统，全省新增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 20.15

万平方米，年可节约标准煤 3.6万吨，取

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。同时，为加

快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，研究出台了推

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，建

立健全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财政补贴

等政策。在国家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试

点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，从

2010 年起，在淄博、潍坊等 7 市开展新

能源汽车推广试点，对城市公共交通领

域和省内 5A 级旅游景区购买混合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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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汽车的企事业单位，给予财政补贴，加

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化进程。

三、狠抓基础工作，构建新

能源和节能减排公共管理体系

完善公共管理体系，是实现节能减

排目标的基础性条件，也是公共财政的

支持重点。近年来，山东省按照“夯实基

础”的要求，大力支持新能源和节能减

排公共管理体系建设。

一是积极支持污染减排监测、指标、

考核三大体系建设。省级筹措资金 6.41

亿元，支持建立起了“三级五个层面”的

自动监测体系，即省、市、县三级环境监

控中心实现了全省联网，对全省1001家

重点监管企业、全部城镇污水处理厂、60

条主要河流跨市断面水质、17 个设区城

市建成区空气质量以及 25 个主要饮用水

源地水质全部实行自动监测，有效地控

制了偷排、超排现象。2008 年全省重点

监管企业达标率达到 96.4%，基本实现

稳定达标排放。

二是加强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。

制定了工业产品能耗、交通运输能耗、

建筑节能、节约型学校考核、行政机关

节能等142 项节能标准，以及严于国家

标准的南水北调沿线、小清河流域、海

河流域、半岛流域等覆盖全省的水污染

物排放地方标准和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地

方排放标准，初步建立起符合山东经济

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节能环保标准体系。

加强对国家重点考核企业和机关建筑的

能源审计，建立省直单位节能监测管理

平台，挖掘节能潜力 630万吨标准煤，全

部实现后可节约能源成本 40 多亿元。

四、创新体制机制，着力打

造新能源与节能减排长效机制

一是完善促进新能源发电行业发展

的财政体制。进一步调整完善省与市县

的财政体制，对电力行业实行有区别的

税收分成政策。对原属省级收入范围的

电力企业以及今后新注册、投产的火力

发电、核电企业（机组），不再区分投资主

体和企业隶属关系，一律实行增值税和

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由省市按 6 ：4

比例分成，其中对各市利用外市关停小

火电机组容量指标新上电厂实现的税收，

省级分享 80%，切断电力投资和地方财

政利益的直接联系，抑制各地新上小火

电的投资冲动，减少污染物排放。大力

支持新能源发电行业发展。对利用风能、

太阳能、生物质能等进行电力生产的企

业所缴纳的增值税地方分享部分全部留

归市县，以鼓励各地加快发展新兴清洁

能源。

二是建立健全促进节能环保的收

费政策。在国家对电解铝、铁合金、电

石等 6 个行业实行差 别电价政 策的基

础上，山东省又将黄磷、锌冶炼纳入政

策实施范围。全省累计对 156 户高耗能

企业实行了差别电价政策，目前已有 36

家企业因此关停转改。出台超耗能源加

价办法，对超过用能限额标准的企业，

根 据级 差收费原则，按照基准价格的

１—4 倍征收超标准耗能加价费，促使

企业加大节能技改力度，提高了能源利

用效率。为限制企业污染物排放，山东

省进一步调整了废气排污费征收标准、

南水北调山东段重点流域的废水排污

费征收标准，并对流域内排污企业超标

准排 放废 水的，按照超标倍数计征排

污费，引导企业加大治污投入，实现治

污成本内部化。

三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。按照“谁污

染谁付费、谁破坏谁赔偿、谁保护谁受

益”的原则，每年筹集 8 亿多元，在南水

北调沿线、淮河流域等重点流域推广生

态补偿机制，对流域内退耕还湿的农民、

实施“再提高工程”或“深度处理工程”

的达标排放企业、污水垃圾处理、重点

污染点源和流域综合治理等给予补偿。

2008 年，在大汶河流域开展上下游协议

补偿试点，进一步探索路子，完善机制，

初步形成了以项目补助为主，对退耕 ( 渔 )

还湿的农民给予直接补偿、上下游政府

间协议补偿为补充的补偿模式。经过几

年努力，全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

显成效，重点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，

国家重点流域治污责任书确定的山东省

辖淮河、海河和南水北调等重点流域环

境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，实现了污水处

理厂“一县一厂”的目标，污水处理能力

居全国第二位。财

					（作者为山东省财政厅副厅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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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山东省临沂市沂河干流中下游的刘家道口水利枢纽工程，该工程对于改善生态
环境、增加湿地面积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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